
《劳动合同法》
第14条第3款明确规
定： 用人单位自用
工之日起满一年不
与劳动者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的， 视为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已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 可是 ，
尹晓青遇到的情况
有些特别。

她在劳动合同
到期后继续在原岗
位履行职责， 并按
原工资标准领取各
项待遇， 应当视为
双方之间继续存在
劳动关系 。 可是 ，
公司却将此解释为
劳务关系， 并拒绝
向其支付离职经济
补偿。

为此 ， 尹晓青
向仲裁机构提出申
请， 要求公司支付
各项经济补偿 9万
元。 最近， 仲裁裁
决支持了她的请求。

怀柔工商专栏

劳动与劳务关系差异巨大 二者之间不会自动转换

基本案情
今年34岁的尹晓青酷爱健

身活动。 2010年5月， 她应聘到
一家运动俱乐部担任瑜珈教练，
随后双方又签订一份劳动合同。
该合同于 2015年 5月 31日到期
后， 她继续在俱乐部授课至今
年3月31日。 4月1日， 她向单位
递交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由于俱乐部一直未为其缴
纳社会保险 ， 尹晓青在离职时
向单位提出支付经济补偿等要
求， 主要内容包括 ： 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 养
老保险赔偿金 、 失业保险赔偿
金等合计9万元。

仲裁委开庭审理本案时 ，
俱乐部提出 ： 双方劳动合同到
期后， 单位要求与尹晓青续签
劳动合同，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她本人明确表示不续签。 因此，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
于她， 而不是单位 ， 故此 ， 不
同意支付二倍工资差额。

俱乐部辩称 ， 其实行的是
会员制教学 ， 教练与学员之间
相对固定。 由于尹晓青的岗位
为私人教练， 如果突然更换容
易造成学员流失 ， 进而给单位
带来损失。 故此 ， 双方口头约
定 ， 由其继续教授由她招收的
学员 ， 单位向其支付劳务费 。
也就是说， 此时 ， 双方之间的
劳动关系已经自动变成劳务关
系了。

由于劳动关系不同于劳务
关系， 所以 ， 其依据劳动关系
提出的各项离职经济补偿等要
求于法无据 ， 不应得到法律的
支持， 单位无需向其支付解除
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俱乐部认为 ， 与劳动者建
立劳动关系是法律所要求的 ，
而合同内容是由双方协商确定
的。 尹晓青入职时即表明 ， 她
系外地农村户口 ， 缴纳社会保
险没有用， 建议单位将向社保

部门缴纳的这一部分钱当作工
资发放给她 。 单位同意了她这
项要求 ， 也这样做了 ， 因此 ，
不应再向其支付养老及失业保
险等赔偿金。

为此 ， 俱乐部还提交了员
工李某 、 黄某的证言 ， 以证明
单位的主张 。 单位提交的员工
业绩 汇 总 表 ， 也 显 示 尹 晓 青
2015年5月31日起至离职期间的
业绩为零 。 借此表明单位未再
对尹晓青的业绩进行考核 ， 她
本人也未再开展销售工作 ， 未
再招收新的学员 ， 双方的劳动
关系早已解除。

尹晓青对单位的主张不予
认可 ， 并认为单位提供的证据
均为单方制作 ， 随意性 、 倾向
性较强， 不足以采信。

仲裁裁决
仲裁委审理认为 ， 俱乐部

员工李某 、 黄某作为员工 ， 与
单位存在利害关系 ， 其证人证
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
据 。 从本案争议双方均承认的
事实看 ， 尹晓青在合同到期后

继续在单位授课 ， 单位仍按原
工资标准为其支付劳动报酬 。
再者 ， 单位无证据证明双方的
劳动关系在劳动合同到期后终
止 ， 并形成劳务关系 ， 故对单
位 这 项 主 张 不 予 采 信 。 依 据
《劳动合同法》 相关规定， 仲裁
委确认双方在原劳动合同到期
后继续存在劳动关系 。 因为双
方在 劳 动 合 同 到 期 后 未 续 订
劳 动 合 同 ， 单 位 应 当 向 尹 晓
青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
倍工资差额。

《劳动合同法 》 第38条规
定 ， 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 劳动者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 据此 ， 尹晓
青向单位提出解除关系于法有
据 ， 单位应依法向其支付解除
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尹晓青为外埠农业人口 ，
俱乐部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
致使其个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应依法向其支付养老、 失业保险赔
偿金。

综上 ， 裁决单位向员工支
付上述款项9万元。

魔高一尺 ， 道高一丈 。 这
句话用来形容通州法院执结的
一起执行案件再恰当不过 。 北
京某经贸公司不仅拒不履行法
院判决 ， 还和法院玩起了躲猫
猫 。 不过最终难逃执行法官的
法掌， “三步走” 巧执案款370
余万美金。

北京某经贸公司主营国内
外销售业务及信息咨询等业务。
在2010年9月， 北京某投资公司
与该经贸公司签订 《股权代持
协议》。 投资公司委托经贸公司
代为受让海鑫钢铁公司持有的
某公司股份若干 （价值2000多
万元）。 双方约定投资公司作为
实际出资者享有实际的股东权
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
在经贸公司受让海鑫钢铁公司
转让股权后 ， 将该股权以2300
余万的价格对外转让 。 但经贸

公司未将转让股权所得款项转
交给投资公司 。 为此 ， 投资公
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给付股
权转让所得2300余万并被判决
支持。

在该案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后 ， 执行法官第一时间研读该
案卷宗 ， 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难
啃的骨头 ， 甚至可能会出现无
财产可供执行的结果 。 不过执
行法官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立
马进入屡试不爽的 “三步走 ”
方案。

第一步 ， 借助法院执行办
案系统查询该经贸公司的财产
状况 。 根据系统反馈 ， 该公司
在京有一处不动产 。 随后法官
前往不动产所在地房管部门查
询该不动产已经转让 。 与此同
时 ， 法官向经贸公司寄出的执
行通知书 、 财产报告令也被退

回 。 随后 ， 法官根据投资公司
提供的联系方式和经贸公司的
法人取得联系 ， 传唤该公司法
人 到 法 院 谈 话 。 虽 然 该 公 司
法 人 在 和 法 官 沟 通 时 态 度 良
好 ， 就是以各种借口拒绝来法
院受询。

此后该公司法人拒绝接听
法院电话 ； 面对经贸公司躲猫
猫这样的一种无法执行的被动
状况 ， 执行法官没有对该案说
不 ， 而是立即进入 “三步走 ”
方案的第二步 ， 对经贸公司的
经营情况进行调查 。 一是前往
北京市工商局调取经贸公司的
工商档案 。 二是和投资公司了
解经贸公司的经营情况 ， 业务
领域等信息。

执行法官通过对以上途径
获取的经贸公司的信息研判该
经贸公司可能在招商类 、 进出

口 银 行 等 金 融 机 构 开 设 银 行
账户。

第三步 ， 利剑出鞘 ， 前往
金融机构查控 。 执行法官驱车
前往招商银行 、 进出口银行进
行了查询。 虽然路途交通拥挤，
但成果也是惊人的 。 执行法官
终于在招商银行一家支行发现
经贸公司有一账户尚有美金370
余万 ， 于是法官立即对该款采
取了冻结 、 划拨措施 。 当投资
公司拿到该笔巨款时 ， 向执行
法官竖起了大拇指 ， 盛赞法官
智勇双全。

法网恢恢 ， 疏而不漏 。 任
何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行为都
难逃法官的慧眼 ， 通过此案 ，
我们看到为了维护胜诉当事人
权益 ， 法院与拒不履行判决躲
猫猫行为斗争到底的决心。

作者单位 通州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躲猫猫 法院巧执案款370万美元
□通讯员 李文科

近年来， 各类投资理财公司
遍及大街小巷， 伴随而来的是各
种违法投资理财广告扑面而来，
令人眼花缭乱, 诸如 “年化收益
18%，保本保息”，“安全、可靠、收
益爽”、“零风险、高回报”等，或者
虚拟、 杜撰一个国家重点工程作
为投资项目，以高回报率，吸引投
资者的眼球。 怀柔工商分局近日
就查处一起承诺投资回报预期的
违法宣传案件。

典型案情
2016年3月，怀柔工商分局执

法人员在对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进行检查中发现， 该公司互联网
上的P2P网贷系统的“新手指引”
页面中含有 “投资100%本息保
障”内容，网页内未见当事人对可
能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责任承担
有合理的提示或警示， 该行为涉
嫌违法《广告法》相关规定，执法
人员依法对其行为予以立案调
查。 经查，该公司网贷系统的“新
手指引” 页面对投资收益做出了
保证性承诺， 且未履行投资有风
险、 理财需谨慎的警示或者提示
告知义务， 该行为违反了 《广告
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执法人员
依法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处
以罚款150000元。

工商提醒
经营者在广告宣传中要保证

广告内容必须真实、合法，应当对
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责任承
担做出合理提示或者警示， 显著
标明“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的风险提示语。 同时， 投资必然
存在着风险， 在投资广告中不得
含有对外来效果、 收益或者与其
相关的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明示
或者暗示保本、 无风险或者保收
益等内容。

法规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二十五条规定： 招商等有投资回
报预期的商品或者服务广告，应
当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责
任承担有合理提示或者警示，并
不得含有对未来效果、 收益或者
与其相关的情况作出保证性承
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本、无风险或
者保收益等，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
外；不得含有利用学术机构、行业
协会、专业人士、受益者的名义或
者形象作推荐、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五十八条规定： 违反本法第二十
五条规定发布招商等有投资回报
预期的商品或者服务广告的，由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
广告， 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
消除影响， 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 广告费用无法
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 处十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
严重的， 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 广告费用无法计
算或者明显偏低的， 处二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
吊销营业执照， 并由广告审查机
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 一年
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

怀柔分局 王刚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单位混淆劳动劳务关系输理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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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本息保证
工商查处罚款15万


